厦门市思明区会展专项资金奖励申请报告（展览）

[bookmark: _GoBack]厦门市思明区商务局：
根据《厦门市会议展览事务局 厦门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会议展览业发展的扶持意见》（厦会展〔2017〕24号）文件精神，参照《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思明区会展业发展扶持奖励若干意见的通知》（厦思政〔2017〕42号）文件精神，我司拟向贵局申请会展业发展专项资金，具体情况如下：
一、基本情况
1. 展会名称
2. 主办单位
3. 承办单位
4. 展览时间
5. 展览地点
6. 展览规模：平方数、展位数
7. 展品范围
8. 其他（如展会配套活动）
二、现向贵局申请会议奖励   万元。
三、历届规模及资助金额（如有则提供）
四、申请合法性说明
我司所提交的关于（项目名称）的会展专项资金申报材料均真实合法。如有虚假，我司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申请公司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